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12 
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宗教（祠）財團法人申請設立許可」作業流程圖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24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（區公所13日，民政局11日） 
跨區收件公文交換需2日，處理時限以實際受理案件區公所為起算日。 

2.1區公所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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